


庆人劳社[2008]80号


关于在全县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考核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县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提高公务员普通话水平，促进全社会普通话的普及与应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中共丽水市委组织部、丽水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丽水市教育局、丽水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在全市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考核工作的通知》（丽人劳社[2007]29号）精神，决定在全县公务员中开展普通话培训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考核对象：培训考核对象为1960年1月1日（含1月1日，下同）以后出生的公务员。已经取得教育部门核发的普通话相应等级证书的不参加考核。

   二、报名地点、时间：符合条件的受测对象要正确填写报名表，携带身份证复印件、1寸照片两张（背面写上名字）向所在单位报名，单位将汇总表及有关材料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县人才交流中心（联系电话：6121221，传真：6122208，县府大门旁），报名时间为2008年8月11--15日。培训考核时间、地点和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三、培训、考核、教材费用：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调整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标准的复函》文件精神，公务员普通话水平等级的考核费为65元，教材费为7.5元，教材统一使用《浙江省公务员普通话培训考核手册》，由各单位到报名点购买。培训费根据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定150元/人.期。

   四、培训考核要求：

   1、全县普通话培训考核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和要求进行。通过考核，196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公务员，原则上要求达到普通话三级甲等以上水平，其中乡镇（不含松源镇）长期使用方言的公务员可放宽至三级乙等。

   2、考核测试合格的公务员，颁发相应的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并在《公务员培训证书》上登记。考核达不到相关要求的公务员，要重新报名，缴纳培训费、考核费后再次参加培训考核，使其达到要求。

   3、公务员普通话考核纳入公务员当年年度考核。根据《浙江省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应参加培训考核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培训考核或经培训考核补考不合格人员，年度考核将确定为基本称职等次。

   4、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统筹安排好此项工作，要支持考核对象按时参加考核测试，并指定专人负责该项工作。

   5、各受测对象要按时参加当次考核，自觉听从测试老师的安排，严格遵守考核纪律，保证考核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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